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更新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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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等学校：
为更好适应湖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，决定对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进行全面更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入选专家的基本条件
1.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性、鉴别力。
2.热爱哲学社会科学事业，诚实守信，作风严谨，公道正派，认真负责，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愿意承担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相关项目评审、成果鉴定、项目结项等工作。
3.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动态与前沿，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丰富的科研成果，有个人专著或在权威期刊、核心期刊上发表本学科领域论文。
4.一般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县处级以上（含）领导职务，研究生导师或学科带头人（个别冷门研究领域可放宽到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）。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及常用办公软件。
5.具有较高的学术道德水平，学风端正。
二、推荐方式
请各校社科（科研）管理部门登录湖北高校思政网（http://gxsz.e21.cn），依次选择“社科研究”“专家库”，按系统说明填报或批量导入。推荐时间为2022年9月1日至10月15日，到期推荐入口将关闭。推荐完成后，请以学校为单位下载打印汇总表并盖章，邮寄至省教育厅思政处。
三、专家信息填报要求
1.各高校要认真做好专家库的推荐工作，根据专家学术水平和本校实际情况，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对推荐专家严格把关。对已调离学校或长期不在本校工作的专家，或因政治素质、学术水平、学风问题等原因不适合参与评审工作的专家，不予推荐。
2.经审核后推荐的专家，要全面核实专家信息资料，特别是要核实专家的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等信息，以便准确及时与专家进行联系。凡基本信息不完整的将从项目评审专家库中删除。
3.推荐的专家应从严把关。应重点推荐千人计划支持者、长江学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、国家及地方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、教育部跨世纪人才、新世纪优秀人才、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等。应注意推荐宗教学、考古学、体育学、艺术学、外语小语种、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学科，以及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其他学科专家。
4.前期已入选的专家，本次如继续推荐，需要再次录入。入选的专家将参与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评审、成果鉴定、项目结项等重要工作，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，请各单位对填报的信息严格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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